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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提案意见反馈表
	针对《汽车智能座舱计算芯片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》意见反馈

	序号
	标准条目号及名称
	修改建议
	理由
	备注

	1
	5.1
	建议删去T-box/通讯网关和辅助驾驶系统，作为对应，在5.2.1 表1中删去相应的列。
	座舱与通信、辅助驾驶从逻辑上属于不同的域，虽然某些产品形态将部分通信、辅助驾驶功能集成到座舱，但从标准定义的角度，不应将两者混淆。
另外，汽标委已经有了相应的通信芯片、计算芯片标准，相关的通信、计算需求应在对应标准中讨论。
	

	2
	5.2.1 表1以及3.2节
	1. 需要明确“智能座舱计算芯片”的范围和定义，定义3.2中“SoC”，本标准是否
仅限制于SoC，或包含MCU的单功能形态。
2. 建议此表格作为资料性附录。
	
	

	3
	5.2.1 表1 启动时间
	1. 不同规格、不同操作系统的芯片，启动时间无法统一衡量。例如，安卓系统的典型启动时间为10秒的量级，目前的500ms并不适用。
2. 需要进一步明确启动的时间点，是从哪个起点到哪个终点。
	
	

	4
	5.2.1 表1中 “系统Boot性能Power on to full HMI”
	修改或删除。
	HMI属于OEM的器件，HMI显示的时间已经不属于芯片所能控制的范围。芯片能控制的范围仅为kernel launch阶段。
	

	5
	5.2.1 表1 功耗部分
	删除相关行。
	对于不同场景、不同应用、不同大小、动/静态的功耗要求各家情况不同，定义指标无意义，可以提出测试方法，不建议有技术要求。
	

	6
	5.2.1 表1硬件接口部分
	删除CAN/LIN、TSN、ADC、PWM、带有ECC for DDR、Serial NOR Flash type、Serial NOR channels and chip selects
	并非座舱芯片的必要接口。
	

	7
	5.5（以及5.2.1表1中对应内容）
	温度要求偏高，建议环境温度要求为grade3。
	座舱不属于发动机等高温区域，温度要求应为grade3。
	

	8
	7.2
	不应要求提供失效分析报告。
	失效分析报告无法公开。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意见反馈单位：高通无线通信技术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殷悦 yuey@qti.qualcomm.com 13301338165
